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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訊（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及13.51B(2)條刊發之公佈
及

執行董事辭任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就廉政公署對本公司執行董事陳先生調查之最新
情況。

本公司注意到陳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遭廉政公署起訴收受1百萬港元賄
款，利用欺詐手段誘使本公司以3.8億港元的代價收購一間投資公司的股份。於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陳先生已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退任本集團所有行政職務，並
即時生效。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及13.51B(2)條之規定而
作出披露。

佳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七月十日、七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二十九日之公佈並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
投資者就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對本公司執行董事陳家松先生（「陳先生」）調查之最新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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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對陳先生調查之最新情況

本公司注意到，廉政公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發出一份新聞公佈，內容有關對陳
先生進行的調查。新聞公佈指出，廉政公署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落案起訴陳先
生，控告其涉嫌收受1百萬港元賄款，利用欺詐手段誘使本公司以3.8億港元的代價收購
一間投資公司的股份。新聞公佈進一步指出，陳先生被控兩項罪名，即一項為代理人接
受利益罪，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1)(a)條及一項為欺詐罪，涉嫌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16A條。新聞公佈之詳情可於廉政公署網站http://www.icac.org.hk/tc/pr/index_uid_

1662.html查閱。

根據廉政公署的新聞公佈，兩項指控指稱：

(i) 陳先生涉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至二零一零年六月期間向本公司董事會偽稱一間投資
公司持有另一間正在內地收購多項採礦權的公司的100%股份，並意圖詐騙，誘使本
公司以3.8億港元代價收購該投資公司的股份；及

(ii) 陳先生涉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受該投資公司擁有人1百萬港元現金，作
為促使本公司與該擁有人訂立收購協議的報酬，根據該協議，本公司的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將以3.8億港元代價收購該投資公司。

陳先生辭任執行董事

由於陳先生認為彼或需要在有關上述廉政公署調查之事宜上花費更多時間而無法投入足
夠的時間及精力於本公司，陳先生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
退任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所有行政職務，並即時生效。陳先生確認，彼並不
知悉任何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且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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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之公佈所披露，陳先生之所有行政職務已自二
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暫停，以待廉政公署調查的最終結果。預期陳先生之辭任不會
對本集團業務有任何重大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加倍審慎。

承董事會命
佳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泓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周泓先生（主席）
趙寶龍先生（行政總裁）
張偉成先生
徐建忠先生

非執行董事：
方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江志先生
梁家駒先生
黃翠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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